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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服务协议
委托方（“甲方”）：
受托方（“乙方”）： 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1、 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出境签证咨询、申办等服务项目，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
1． 甲、乙双方职责

甲方责任

1. 委托乙方办理因私出境相关手续并为此向乙方及时、足额支付咨询本协议有关费用；

2. 根据所赴国家驻华使领馆的要求，如实并在乙方要求的时间内容及时提供各项法律文件及各项资料的正本、复印件或公证文件给乙方，并保证所提供文件及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及时性，因甲方不能及时完整提供资料给乙方而造成的对签证申请不利的影响，相关责任由甲方承担；
3. 根据所赴国家驻华使领馆的要求，如实提供足够的资金担保及各种公证文件；

4. 按照乙方的指导办理护照、签证申请等事宜，并按时参加面试和体检（如有需要）；

保证在          签证有效期结束前及时回国，保证在         不非法滞留（签证在有效期内进行续延，则以延期的有效时间为准）。
乙方责任

1. 为甲方因私出境提供咨询、指导，并根据甲方的委托办理相关手续；

2. 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初步审核；

3. 协助甲方办理签证申请；
4. 在收取甲方咨询服务费时向其出具收款凭据。

5. 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泄漏甲方提供的个人资料及其申请签证事实。
2． 费用与支付方式
签证申请费及服务费        元/人，代购保险费：            元/人；共     人，共
计        元（人民币大写                         
）。
1. 
2. 
3. 
4. 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当天向乙方支付全额服务费用；乙方在收到甲方费用后向乙方提供约定之服务，甲方逾期付款的，每逾期一日，须按应付款总额1%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5. 甲方选择以下第（  ）种付款方式：
（1） 以现金支付；

（2） 以支票支付，收款人为“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3） 以银行转账，请付款至下列银行账户（付款凭单上注明“中智广州商务签证服务费”）：

账户名称：中智广州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路运行

人民币帐号：44001470904050337133


3． 特别提醒

1. 发放签证及其他境外批准文件是甲方申请前往国家或地区的相关部门行使的权力，即使甲方得到乙方的指导和尽责协助，且甲方完全符合签证条件，仍存在被拒签的可能性，乙方不对此承担责任。甲方应在申请办理签证期间，避免主动改变就业及经济状况，以免增大签证申请失败的可能性。

2. 在申请办理签证期间，即使甲方已经按照乙方的指导提供了签证申请材料，相关国家的使领馆仍有权要求进一步补充材料。

3. 签证审理时间以使领馆规定为准。若遇签证旺季、节假日、使领馆原因等因素，审理时间可能会延长，乙方不对此承担责任。

4. 协议有效期内，如甲方单方面放弃签证申请，或因甲方自身原因导致签证申请被拒绝，所有风险和费用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不予退还费用；
4．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纠纷，双方同意提交中国仲裁委员会按该会现行有效的规则进行仲裁。
5．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拟定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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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产生其他费用？


�请经办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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